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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及及及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路線釋出須知市區公車路線釋出須知市區公車路線釋出須知市區公車路線釋出須知    

壹、 前言： 

一、 依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103 年 18~24 歲車禍事故死亡人數中，機車

事故之死亡率高達 80.4%，平均每週就有 3.5 名大學生因交通事故而

喪失性命。為降低學生機車使用及事故，配合交通部推動公車入校園

專案（以下簡稱專案），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爰規劃釋出「屏

科大聯外公車」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公車」2條市區公車路線，

期能改變大學生使用機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之習慣。 

二、 為辦理前述公車路線公告釋出民營作業，特訂定本須知，公開徵求有

意願營運之汽車運輸業者(以下簡稱業者)申請經營並參與評選。 

貳、 開放申請經營路線： 

一、 行駛路線及服務水準：如附件一「屏科大聯外、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

圈市區公車」營運路線表。 

二、 營運種類：市區汽車客運業。 

三、 經營期限：自核定通車日起 5年。 

四、 營運票價：依屏東縣轄市區客運收費標準。 

五、 車輛： 

（一） 本府將依附件二「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

原則」，於專案期間（開始營運日起至 105 年 1 月底止）協助業

者申請補助新購車輛並投入服務。 

（二） 通車營運時平均車齡應於 5年以下。本府得視營運之實際營運狀

況與服務水準，要求車齡超過 8年之營運車輛進行汰舊換新。 

（三） 車輛必須具備電子驗票機，其系統須能接受高雄捷運卡、悠遊

卡、台智卡、遠通卡及其他智慧卡種等至少 4種多卡通；另如未

來有新加入票證或實施票價轉乘優惠，業者亦需配合將系統新增

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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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輛須具備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系統設備除應遵循經濟部車載資

通訊產業推動辦公室（Telematics Promotion Office）所研訂

公告之最新規範，俾利增加各項設備與系統間之互通性與整合度

外，且須與屏東縣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整合及維持正常運作，並自

行負擔車機通信費。 

（五） 車輛須配備行車紀錄器、內外監視器、站名播報器。 

六、 站牌： 

（一） 汽車客運業設立之站牌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33-1 條規定

設置。 

（二） 業者自行設置或併現有站牌（亭）為原則，並自負維護管理責任。 

七、 營運補貼規定： 

（一） 業者得依附件二「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

原則」，申請專案期間（開始營運日起至 105 年 1 月底止）營運費

用補助。 

（二） 專案期間後，交通部如有延續計畫，本府將協助提出申請營運費

用補助，倘交通部無相關延續計畫，由業者自負盈虧營運。 

八、 自核定通車日起 6 個月內不得申請變更路線或減班，，，，但本府得視大眾

運輸發展需要及屏科大寒暑假需求，調整路線或增減班次。 

 

參、 申請期限：自 104 年 8 月 20 日至自 104 年 9月 2 日 17時 30分止，逾

期不予受理。 

肆、 申請程序： 

(一) 有意申請之業者，應於 104 年 9月 2 日 17時 30分前，備具下列

文件乙式 15 份(含光碟片)，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之

方式送達本府城鄉發展處交通科提出申請： 

1. 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格式如「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

定）；現營屏東縣市區公車客運業者免備申請書，請檢具「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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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影本。 

2. 營運計畫書摘要表(格式如附件三)。 

3. 營運計畫書。 

(二) 前項營運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內容，未載明者，本府不予受

理： 

1. 業者之名稱及申請路線（不接受業者以聯營或共營方式提出

申請）。 

2. 過去經營紀錄及形象：新籌組公司（非現營屏東縣市區公車

客運業者）需提出詳細公司籌組計畫（列明籌備公司或經營

團隊名稱、代表人及所有籌備成員或股東名單）及優良經營

能力之證明資料。 

3. 營運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文字及圖說）：包含路線起迄點、行

駛路線、里程、設站位置等。 

（2） 服務水準：營運時間、班次數、候車環境、轉乘規劃、

行車安全及管理等。 

（3） 配置車輛來源、車齡、車種及數量。 

（4） 場站：區位及配置圖 

（5） 預定通車營運日期。 

4. 經營計畫及能力：包括未來願景規劃、公司人力規劃（如以

分公司設置，亦須寫明）、市場競爭、替代及供需分析、經營

組織架構、財務計畫(即公司資產負債，以公司最近一年資料

為主，新籌組公司另載明投入經營資本額、申請經營路線收

支損益評估)、其他提升經營效率（產出）計畫（如行銷計畫

及異業合作計畫等）。 

伍、 籌備期限：自核准籌備日起 6 個月內完成，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

備完成，得報請本府延期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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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評選程序： 

一、 本府城鄉發展處交通科成立工作小組辦理初審，研提審查意見送「屏

東縣市區汽車客運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進行評選。 

二、 受評業者應依審議會之通知，由其代表人、負責人或經授權（應檢具

授權委任書）之經理人親自出席簡報及答詢。未出席簡報及答詢者，

由審議會逕依申請文件內容評分，「簡報及答詢」項目以零分計。 

三、 以抽籤決定簡報順序，並依序簡報。受評業者應針對所提營運計畫進

行簡報及答詢，簡報以 15分鐘為限，統問統答，答詢時間以 10分鐘

為原則。 

四、 審議會於評選會議所做各項決議，視為營運計畫書之一部分，均應於

核定籌備期限內完成，但部分項目已特別敘明並經審議會同意者，不

在此限。 

五、 評選方法： 

（一） 受評業者為二家以上時，由審議會依下列方式評選出營運業者： 

1. 依附件四「屏科大聯外、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路

線」評選項目及配分表，分別評分後加總（總分 100 分），

並依加總分數轉換為各受評業者之序位。受評業者總評分數

平均未達 70 分或經超過半數出席委員評定得分未達 70 分

者，即為不及格，不得為營運業者。 

2. 各委員所評定之序位加總後為總序位，總序位最低者為營運

業者，總序位相同時，則以序位為 1較多者為營運業者，仍

無法決定時，總評分數最高者為營運業者，若仍無法決定

時，則抽籤決定。 

（二） 受評業者僅為一家時，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為營運業者： 

1. 半數以上出席委員評定得分達 70分（含）以上。 

2. 出席委員總評分數平均為 70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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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其他 

一、 業者提送營運計畫書至本府後不得再抽換資料或變更計畫內容；撤回

申請者 1年內不得再申請經營本府公告開放之公車路線。 

二、 營運計畫書及相關申請資料，經評選通過後，營運業者不得擅自變

更。非經許可擅自變更者，本府得撤銷原籌備核准。 

三、 業者籌備完成後，應報送營運計畫書予本府核定，並取得本府核發之

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可正式營運。 

四、 屆期未完成籌備者，除經本府認定屬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營運業者

之情形外，本府得撤銷其申請核准籌備之資格；經撤銷有案者，1年

內不得申請經營本府後續公告開放之公車路線。 

五、 其他應注意事項依公路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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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營運路線表營運路線表營運路線表營運路線表    

路線

名稱 
起迄點 行駛路線 行駛里程 服務水準 

509 
屏東火車站

-生機系館 

去程： 

屏東火車站�中山路�信義路�

公園路�仁愛路�廣東路�大連

路�瑞光路二段�瑞光路一段�

屏鵝公路(麟洛中山路)�麟洛信

義路�科大路三段�科大路二段

�科大路一段�科大北路�學府

路�仁實路�修身路�生機系館

。 

返程： 

生機系館�修身路�仁實路�學

府路�科大北路�科大路一段�

科大路二段�科大路三段�麟洛

信義路�屏鵝公路(麟洛中山

路)�瑞光路一段�瑞光路二段�

大連路�廣東路�仁愛路�公園

路�信義路�中山路�屏東火車

站。 

43.2 公里

（往返） 

1.週一~週

四、週六

每日7車

次 

2.週五、週

日 每 日

10車次 

3.寒暑假

期 間 每

日4車次 

510 

屏科大員生

社停車場-

壽比路(員

生社停車

場) 

屏科大員生社停車場�壽比路�

科大北路�科大路一段�壽比路

�學府路�仁實路�修身路�仁

愛路�學府路�壽比路(員生社停

車場)。 

17.2 公里

（往返） 

1.週一~週

五每日51

車次 

2. 週六每

日24車次 

3. 週 日 及

寒暑假每

日12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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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營運路線圖營運路線圖營運路線圖營運路線圖 

路線

名稱 
路線圖 

509 修身路 八德路
A B C D E F G H

I J P1 P2 P3 P4P5P6

A.火車站B.信義路泰豐獸醫院C.太平洋百貨D.介壽圖書館E.仁愛路家樂福F.屏東基督教醫院G.瑞光路萊爾富超商H.瑞光路陶淵明中醫I.瑞光路國仁醫院J.麟洛統聯起站P1.校門口P2.獸醫系館P3.行政大樓P4.綜合大樓/壘球場P5.管理學院大樓/熱帶農業研究大樓P6.轉運站(生機系館)
 

510 

大地學府大地學府大地學府大地學府
村裡的小野菊村裡的小野菊村裡的小野菊村裡的小野菊林家學舍林家學舍林家學舍林家學舍

屏科國際學院屏科國際學院屏科國際學院屏科國際學院老埤站牌老埤站牌老埤站牌老埤站牌((((老牌牛肉麵老牌牛肉麵老牌牛肉麵老牌牛肉麵))))屏技早餐屏技早餐屏技早餐屏技早餐老埤站牌老埤站牌老埤站牌老埤站牌(7(7(7(7 ---- 1 11 11 11 1超商超商超商超商))))泰安國小泰安國小泰安國小泰安國小
學府路 學府路

修身路 八德路仁愛路
校門校門校門校門口口口口 獸醫系館獸醫系館獸醫系館獸醫系館 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

綜合大樓綜合大樓綜合大樓綜合大樓//// 壘球場壘球場壘球場壘球場管理學院大樓管理學院大樓管理學院大樓管理學院大樓//// 熱帶農業研究大樓熱帶農業研究大樓熱帶農業研究大樓熱帶農業研究大樓轉運站轉運站轉運站轉運站((((生機系館生機系館生機系館生機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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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原則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原則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原則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原則    

一、 為鼓勵大專院校學生搭乘公車及有效提昇道路交通安全，減少學生因過

度使用私人運具，導致各類傷亡事故之發生，特訂定本補助原則。凡於

104 年開始營運（或繞駛、延駛）日起至 105 年 1 月底止（下稱本專案

期間），針對行駛至各大專校院之新闢客運路線優先予以補助，此外透

過車輛增補方式，鼓勵各大專校院與所轄監理所、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合作，透過既有營運路線微幅繞駛或延駛，完善轄內各大專校院公路

公共運輸服務。試辦期滿後，各項補助之規定將回歸「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提案原則」辦理。 

二、 補助項目：（補助標準如附表） 

（1）補助購置車輛 

1. 新闢路線 

針對無既有鄰近路線營運或既有鄰近路線無法調整者，且已

考量與既有鄰近校車路線重疊程度後，得以新闢路線方式由各區

監理所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進行提案，申請補助新購車輛並

投入服務。補助金額以車輛價格（依購入憑證，不含稅）之 90％

為上限。 

新闢路線之申請規範與後續管理（制）方式比照「104 年公路

公共運輸提昇計畫提案原則」及「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補助經

費核撥處理原則」辦理。 

2. 既有路線調整 

具既有鄰近路線營運者，透過繞駛、延駛或增加班次等方式，

達成大專校院公路公共運輸接駁服務者，得透過各區監理所或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進行所需車輛之增補。補助金額以車輛價格

（依購入憑證，不含稅）之 80％為上限。 

（2）補助營運費用 

1. 新闢路線或既有路線增加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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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無既有鄰近路線營運者，除可申請補助新購車輛投入服

務外，同時於本專案執行期間內，可根據行駛里程、服務班次與

票箱收入，進一步透過各區監理所或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

案，申請營運費用補助。 

另針對既有行駛（經）各大專院校之市區客運或公路客運，

若為提昇服務品質，增加服務班次或優化路線等方向調整者，可

於本專案執行期間根據行駛里程、服務班次與票箱收入，進一步

透過各區監理所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案，申請營運費用

補助。 

2. 既有路線調整（延駛或繞駛，不包含新增班次）： 

針對各客運路線繞駛或延駛至（進入）各大專院校，所產生

之營運費用進行補助。補助方式依照各縣（市）市區或公路汽車

客運公告之每車公里成本為依據。請各申請單位於提案申請時，

先行估算計畫執行期間調整班次及所需補助金額。 

三、 收費方式： 

營運方式應由公路汽車客運業者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以收費營運

方式經營。營運初期，各大專院校或提案單位倘規劃以提供優惠培養客

源者，由主管機關自籌經費辦理。 

四、 申請單位： 

申請（或既有）路線經營業者，若具公路汽車客運性質，由各主管

監理所站進行提案；屬市區汽車客運性質，則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提案。 

五、 補助條件： 

（1）受補助車輛自領牌日起 5年內，不得移作他用或轉售；作抵押借貸

用途時，請受補助之地方政府確實審核「應以自付額度內申請抵押

金額」、「需提出受補助車輛被扣押時之因應方案」、「車主必須為客

運業者本身，不得為第 3 人」等 3原則後，再行准駁。受補助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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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之車籍管制，應依本局規定辦理。 

（2）本專案試辦期間至 105 年 1 月底止，後續請依據本部公路公共運輸

提昇計畫之提案內容與補助標準進行提案。 

六、 計畫實施期間，請各提案單位將營運實績月報表（含各票種運量、合理

車公里成本、總行駛車公里數、總票箱收入），於請款時函送本局，作

為經費核撥參考，本局並得視情況查驗電子票證刷卡紀錄等科學佐證資

料。 

七、 為確認本專案之績效，請各提案單位於請款時，檢送本計畫所補助之各

大專院校學生騎乘機車數量及學生騎乘機車之傷亡數，倘計畫執行後上

述指標未能有大幅改善者，本局得終止後續補助內容。 

八、 為進一步確實管理大專院校學生私人運具之使用，請各申請單位於申請

計畫書中一併敘明各大專院校管理私人運具使用之具體作為、現況及預

估學生使用機車數量與事故傷亡數、預期減少機車使用數量及各類交通

事故傷亡人數（詳如附件），此外，更應於結案時提送本年度專案補助

之成效報告，供本部與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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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學校研提管理私人運具使用之具體作為（如減少停車證之發放、大一新生

禁騎機車……），此外請各校於 104 年第 1 學期開學前，函知家長相關學

校聯外公共運輸搭乘措施，並加強向學校師生宣導，以提昇搭乘績效。 

2. 現況及預估本計畫執行後，學生騎乘機車次數（如：本計畫實施前每天有

450 機車騎乘次數，計畫實施後減少為 150 機車騎乘次數）。 

3. 現況及預估本計畫執行後，學生因騎乘機車導致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

（如：本計畫實施前每天有 0.34次因學生騎乘機車導致事故件數，計畫

實施後減少為每天 0.03 件；本計畫實施前每天有 0.6 位學生因騎乘機車

死亡、0.8位學生因騎乘機車受傷，計畫實施後每天有 0.1位學生因騎乘

機車死亡、0.15位學生因騎乘機車受傷）。 

4. 現況及預估本計畫執行後，行經（駛入）學校之公車使用量（如：本計畫

實施前每天有 45 人次搭乘現有公車到校，計畫實施後每天有 80 人次搭乘

公車到校）。 

5. 為讓本計畫發揮整體綜效，並進一步確實減少大專院校學生使用私人運

具，請獲補助之各校本於權責提供各項搭乘資訊並以行銷方式鼓勵學生搭

乘。各項資訊提供平台及行銷方式亦請一併提出說明。 

 
       

類別 

 

項目 

機車騎乘

次數 

（次/天） 

騎乘機車

事故件數 

（次/天） 

騎乘機車

死亡人數 

（人/天） 

騎乘機車

受傷人數 

（人/天） 

(學生機車

使用人

數)/(全校

學生人數) 

(學生公車

使用人數)/ 

（全校學生

人數） 

管理私

人運具

使用具

體作為 

資訊提

供平台

與鼓勵

學生搭

乘方式 

現有統

計資料 

      

本計畫

實施後

預估 

      

  

備註：若各校有更具特殊之關鍵績效指標，亦可進一步補充上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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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項目名稱 基礎標準 
104 年度 

補助額度上限 

新闢路線 

1. 甲類或乙類大客車。 

2. 全新車輛。 

3. 含多卡通與動態設備。 

補助金額以車輛價格（依購入憑

證，不含稅）之 90％為上限另

各類車輛金額上限如下： 

1. 電動車輛以交通部公布之補

助金額為依據。 

2. 低地板大客車：372萬 8,250

元。 

3. 普通大客車：343 萬 6,363

元。 

4. 中型巴士：247萬 5,000元。 
購

車

補

助 

路線調整、 

既有 路 線

增加班次 

1. 甲類或乙類大客車。 

2. 全新車輛。 

3. 含多卡通與動態設備。 

補助金額以車輛價格（依購入憑

證，不含稅）之 80％為上限另

各類車輛金額上限如下： 

1. 電動車輛以交通部公布之補

助金額為依據。 

2. 低地板大客車：331萬 4,000

元。 

3. 普通大客車：305 萬 4,545

元。 

4. 中型巴士：2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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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闢路線、 

既有 路 線

增加班次 

行駛車公里成本-營運收

入 

1. 新闢路線行駛車公里成本：

公告之車公里成本╳新闢路

線班次╳行駛里程。 

2. 增加班次行駛車公里成本：

公告之車公里成本╳增加班

次╳行駛里程。 

營

運

費

用 
既有路線

調整（延駛

或繞駛，不

包含新增

班次） 

1. 補助繞駛或延駛之行

駛車公里成本。 

2. 因配合本專案繞駛或

延駛所新增之里程全

額補助。 

3. 延駛或繞駛路段不得

再向使 用 者 收取運

費，且不得向本局再申

請營運可獲利潤。 

公告之車公里成本╳路線調整

之班次數╳繞駛或延駛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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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營運計畫書摘要表營運計畫書摘要表營運計畫書摘要表營運計畫書摘要表    

營運計畫書摘要總表 

申請路線  

公司名稱 法定代理人 公司地址 基本資料 

   

項目 細目 摘要內容 

過去經營紀

錄及形象 

1. 主管機關評鑑成績(新籌組公司無須

提供)    

2. 經營實績(新籌組公司提證明承接能

力計畫) 

3. 優良經營能力之證明 

 

營運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 

2. 服務水準 

3. 車輛（來源、車齡、車種） 

4. 場站（區位及配置圖） 

5. 預定通車營運日期 

 

經營計畫及

能力 

1. 未來願景規劃 

2. 市場競爭及供需分析 

3. 經營組織架構 

4. 財務計畫（新籌組公司另載明投入經

營資本額、申請經營路線收支損益評

估） 

5. 提升經營效率(產出)計畫 

 

創新作為 

配合政府政策或吸引學生搭乘，業者可自

提創新作為，如下列事項： 

1. 購置電動公車、低地板公車或其他新

式公車 

2. 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3. 針對學生下上學及返鄉尖峰需求之因

應方式 

4. 其他 

 

確認計畫書摘要內容及自提其他承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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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聯外、、、、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屏科大校外賃居生活圈市區公車」」」」評選項目及配分表評選項目及配分表評選項目及配分表評選項目及配分表    

評選項目 細目 配分 

ㄧ、過去經營紀錄及形象 

1. 主管機關評鑑成績(新籌組公司

無須提供) 

2. 經營實績(新籌組公司提證明承

接能力計畫) 

3. 優良經營能力之證明 

20 

二、營運計畫 

1. 行駛路線及站位 

2. 服務水準 

3. 車輛（來源、車齡、車種） 

4. 場站（區位及配置圖） 

5. 預定通車營運日期 

30 

三、 經營計畫及能力 

1. 未來願景規劃 

2. 市場競爭及供需分析 

3. 經營組織架構 

4. 財務計畫（新籌組公司另載明投

入經營資本額、申請經營路線收

支損益評估） 

5. 提升經營效率(產出)計畫 

30 

四、創新作為 

配合政府政策或吸引學生搭乘，業者

可自提創新作為，如下列事項： 

1. 購置電動公車、低地板公車或其

他新式公車 

2. 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3. 針對學生下上學及返鄉尖峰需求

之因應方式 

4. 其他 

10 

五、簡報及答詢 10 

總分 100 

 


